
— 1 —

攀卫办〔2025〕59号

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5部门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无偿献血获奖者、造血干细胞

捐献志愿者“三免”激励政策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局、财政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文广旅局、红十

字会，市直医疗卫生机构、大企业医院：

为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四川省红十字会条

例》，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联合多部门下发的《关于

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急发

〔2023〕20号）和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落实<
四川省红十字会条例>的通知》（川办函〔2022〕32号）文件要求，

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无偿献血者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良好氛

围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文广旅局、市

红十字会联合制定了《攀枝花市无偿献血获奖者、造血干细胞捐

献志愿者“三免”激励政策实施方案》，现将方案印发你们，请

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攀枝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攀枝花市财政局

攀枝花市交通运输局 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

攀枝花市红十字会

2025年1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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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无偿献血获奖者、造血干细胞捐献

志愿者“三免”激励政策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四川省红十字会条

例》，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联合多部门下发的《关于

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急发

〔2023〕20 号）和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贯彻落实<

四川省红十字会条例>的通知》（川办函〔2022〕32 号）文件要

求，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无偿献血者、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良

好氛围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政策内容

（一）免费乘坐市域内公共汽车。符合条件人员乘坐全市范

围内运营的常规公交车时（不含定制公交、网约公交、旅游专线

等非常规公交），凭有效“花城热血卡”刷卡免费乘坐。米易县、

盐边县免费乘车政策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免交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。符合条件人员在全市各公

立医疗机构（详见附件 1）就医时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自费部分

（不含专家门诊、特需门诊、慢病门诊）。

（三）免市内部分景区门票。符合条件人员在全市范围内由

政府投资主办的旅游景区（详见附件2）旅游时免交门票费，每

人每年享受该优惠不超过2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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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适用范围

在攀枝花市参加无偿献血或捐献造血干细胞，并且符合下列

条件之一的个人。

1.在攀枝花市参加无偿献血，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的无

偿献血者。

2.在攀枝花市参加无偿献血志愿服务，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志

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志愿者。

3.在攀枝花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。

符合上述条件任意一项的个人，可申请办理“花城热血卡”。

有效期从办理“花城热血卡”之日起计算，持卡人需按期进行年

审。（申领流程及使用规则详见附件3）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“三免”激励政策由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红十字会牵头，会同

市财政局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实施。

（一）市卫生健康委。负责政策的制定、意见征求、解释以

及对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沟通处理；负责指导各县

（区）卫生健康局、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符合政策的人员告知、

数据梳理、信息更新和“花城热血卡”申领指导、登记、建档等

服务工作，保障享受政策的持卡者信息数据的可靠性、准确性；

负责督促指导医疗机构落实好普通门诊诊查费自费部分减免工

作，保障持卡者的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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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红十字会。负责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政策的解释以

及对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沟通处理；负责指导各县

（区）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符合政策的造血干细胞捐献人员的告

知、数据梳理、信息更新和“花城热血卡”申领指导、登记、建

档等服务工作，保障享受政策的持卡者信息数据的可靠性、准确

性。

（三）市财政局。负责统筹落实“三免”激励政策相关经费。

指导县级财政部门做好经费保障工作。

（四）市文广旅局。负责免交政府投资主办的旅游景点门票

的相关政策解答、具体实施工作，明确免交门票的旅游景点名单。

（五）市交通运输局。负责职责范围内的政策解释，督促指

导市公交公司落实“花城热血卡”办理有关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充分认识实施“三

免”激励政策对推动我市卫生健康事业持续发展，保障人民群众

的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，切实把政策要求落实落

细，作为惠及民生的大事抓好、抓实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实施。各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密切协

作配合，确保“三免”激励政策平稳有序按时落地。根据职责明

确政策落实的具体措施及“花城热血卡”办理使用流程等，医疗

机构、旅游景点、公交公司要在相应窗口的醒目位置设置标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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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提示引导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单位要充分利用行业资源，通过各

类媒体平台以及公共宣传栏、公共视听载体等媒介在全社会广泛

宣传，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，做到所有符合条件人员清楚政策、

明白流程、享受待遇。具体实施单位要加强本单位工作人员的宣

传、培训，采取各种形式，让相关工作人员了解政策内容及实施

的重要性，并掌握政策实施的具体操作流程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

解答群众疑惑，提供优质服务，保障所有享受政策的人员清楚政

策及流程，确保激励政策贯彻落实到位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管理。由市卫生健康委、市红十字会牵头会

同市财政局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、市交通运输局不定期开

展督导检查，确保“三免”激励政策实施平稳有序。同时，要畅

通投诉渠道，设立投诉电话，及时处理相关问题，确保本方案落

实到位，切实保障符合条件持卡者的合法权益。

（五）做好资金保障。市公交公司、各医疗机构和旅游景点

应在计费系统内客观、真实记录相关信息，并做好准确统计。刻

意提供虚假信息的，将依法依规，严肃追责问责。“花城热血卡”

产生的相关费用根据《攀枝花市城市公共交通补贴管理办法》纳

入市级年度公共交通补贴预算。

附件：1.攀枝花市“三免”激励政策医疗机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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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攀枝花市“三免”激励政策旅游景点名单

3.攀枝花市“三免”激励政策“花城热血卡”申领流程及

使用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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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攀枝花市“三免”激励政策医疗机构名单

序号 医疗机构名称 等级

1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三甲

2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三乙

3 攀枝花市第三人民医院 三甲

4 攀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 未定级

5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三甲

6 攀钢集团总医院 三甲

7 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 二甲

8 攀枝花煤业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二甲

9 攀枝花市妇幼保健院 三甲

10 仁和区人民医院 二甲

11 米易县人民医院 三乙

12 米易县中医医院 二甲

13 米易县妇幼保健院 二甲

14 盐边县人民医院 二甲

15 盐边县第二人民医院 二乙

16 盐边县中医医院 二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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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攀枝花市“三免”激励政策旅游景点名单

序号 景区名称 地址 等级

1 二滩展览馆 盐边县二滩大道 ——

2 二滩观景台 盐边红果彝族乡盐择路 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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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攀枝花市“三免”激励政策
“花城热血卡”申领流程及使用规则

一、初次办卡

（一）信息登记。“花城热血卡”为自愿申领。市中心血站负

责收集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人员资料初始信息，市红十字会负责

收集符合条件的造血干细胞捐献人员资料初始信息，通过微信公

众号公示、电话联系等对符合申领人员进行告知，自愿申领人员

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近期 2 寸免冠电子照片到市中心血站、市

红十字会，或各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局、红十字会（初次办理地址

及咨询电话详见附件 3—1）进行信息登记，填写《攀枝花市“花

城热血卡”自愿申领登记表》（附件 3—2），提交信息资料（产生

的工本费 10 元/人由持卡人承担）。

（二）信息审核。各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局、红十字会按月汇

总登记表（附件 3—3，报市中心血站、市红十字会进行信息审

核确认，核实后通过各单位微信公众号等向社会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卡片制作发放。公示期满无异议，市卫生健康委（市

中心血站、市红十字会）将《攀枝花市“花城热血卡”自愿申领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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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表》《攀枝花市“花城热血卡”申领信息汇总表》扫描件交由市

公交公司统一制作卡片。市公交公司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卡

片制作，并交由市级审核单位按属地原则进行分发。各县（区）

卫生健康局负责信息审核通过的无偿献血人员卡片发放，各县

（区）红十字会负责信息审核通过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卡片发

放。发放时做好领取者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验证和领取登记记录，

发放完成后，各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局、红十字会将领取发放

汇总表（附件 3—4）报市中心血站、市红十字会存档。

二、补卡、换卡

“花城热血卡”实行一人一卡一号，丢失或损坏，持卡人可持

本人身份证到各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局、红十字会办理补卡、换卡

登记，产生的工本费（10 元/人）由持卡人承担。补卡、换卡流

程按初次办卡标准执行，旧卡自新卡启用时失效。

三、年审、停用注销

“花城热血卡”每 2 年集中年审 1 次，由市中心血站、市红十

字会将本市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、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

誉奖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个人名单更新下发到各县（区）卫生

健康局、红十字会进行校对，对新增或由于各种原因失效的“花

城热血卡”按类别进行登记、办理、停用、注销。

四、使用规则及其他说明

“花城热血卡”仅限持卡者本人进行使用，使用时按规定出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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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片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，并自觉接受“三免”政策实施单位工作

人员查验，不得转借他人，“花城热血卡”自发卡之日起生效。

附件：3—1.攀枝花市“花城热血卡”初次办理地址及咨询电话

3—2.攀枝花市“花城热血卡”自愿申领登记表

3—3.攀枝花市“花城热血卡”申领信息汇总表

3—4.攀枝花市“花城热血卡”领取发放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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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—1

攀枝花市“花城热血卡”初次办理地址及
咨询电话

市、县

（区）
办理地址 咨询电话 备注

市级
市中心血站：东区益友巷6号 0812-2222770

市红十字会：炳草岗大街305号2号楼4楼 0812-3912441

东区

东区卫生健康局：东区地龙菁路16号 0812-2222507

东区红十字会：攀枝花市大道中段211号 0812-2292896

西区

西区卫生健康局：西区百花路5号 0812-3866901

西区红十字会：西区百花路5号 0812-3896580

仁和区

仁和区卫生健康局：仁和区正商街195号 0812-2908534

仁和区红十字会：仁和区仁和街203号 0812-3862134

米易县

米易县卫生健康局：米易县攀莲镇桥西街17号 0812-3992433

米易县红十字会：米易县攀莲镇大坪北路27号 0812-3885001

盐边县

盐边县卫生健康局：盐边县桐子林镇西城街44号 0812-3161103

盐边县红十字会：盐边县桐子林镇西城街44号 0812-3161523

备注：符合办理条件人员可在以上地点就近办理“花城热血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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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—2

攀枝花市“花城热血卡”自愿申领登记表

姓名 性别

照片

年龄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码

户籍地址

家庭住址

联系电话

获得荣誉名称

免费乘坐公交的区域

□市域内（东区、西区、仁和区）

□米易县

□盐边县

备注：请在□中勾选所需免费乘坐区域，任选 1 地。

县（区）卫生健康局/县（区）红十字会初审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中心血站/市红十字会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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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—3

攀枝花市“花城热血卡”申领信息汇总表

登记单位（盖章）:
汇总人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申领日期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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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—4

攀枝花市“花城热血卡”领取发放汇总表

发放单位（盖章）: 年 月 日

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领取日期 领取人签字


